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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交院教〔2017〕35号

关于做好2016/2017学年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的通知
各系（院）：

根据《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关于报送2016/2017学年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的通知》（教高函〔2017〕33号）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报送2016/2017学年高等学校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的通知》（教高司函〔2017〕28号）的要求。为做好我院实验建设、实验队伍、实验教学及仪器设备等方面的信息统计，现就2016年9月1日到2017年8月31日的数据报送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确定联系人

为保证统计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请各院（系）将本项工作的负责人、联系人信息与9月19日前，以纸质版及电子稿的形式报送到教务处，具体格式参照附件一。

报送内容

按照文件要求，我院需要填报基表一、二、三、七和综表二。其中需要各院（系）填报的为基表一、三、七和综表二。基表一、三、七需要通过软件填报并输出，综表二为WORD版，详见附件二。填报说明请查阅附件三。

报送方式

2016/2017学年实验室信息统计报送方式为电子稿报送，需要报送的资料分别是软件输出的TXT格式基表一、三、七和WORD格式综表二。

各院（系）审核无误发送至教务处。

报送时间

2016/2017学年实验室信息统计报送时间为2017年9月22日前。

特此通知！ 

联系人：秦军磊    联系电话：0371-60868065 

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
 2017年9月15日    

 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     2017年9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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